

东北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报废鉴定工作实施细则
第1章 总则
第1条　 为规范学校大型仪器设备报废鉴定工作，保障固定资产处置合规、高效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根据《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财〔2012〕6号）、《东北师范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东师校发字〔2023〕131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第2条　 本细则所称“大型仪器设备”是指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、单台（套）账面原值1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仪器设备（含配套附件、软件）。
第3条　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各单位（以下统称“使用单位”）大型仪器设备的报废鉴定工作。凡涉及此类设备报废的，必须按本细则规定完成鉴定程序，未经鉴定或鉴定未通过的，不得启动报废审批流程。
第4条　 大型仪器设备报废鉴定遵循“先调剂、后鉴定，专业评估、客观公正”的原则，优先通过校内调剂、降级使用、配件复用等方式提升资产利用效率，确无使用价值的再启动报废鉴定。
第2章 报废鉴定范围与条件
第5条　 大型仪器设备已达到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表》规定年限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申请报废鉴定：
1. 经维护维修后仍无法满足基本工作需求，或维修成本超过设备原值20%以上的；
2. 因技术迭代、行业标准更新等原因被淘汰，无法适配现有工作任务，且无改造升级价值的；
3. 因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造成严重毁损，经专业机构检测确认无法修复的；
4. 因使用单位职能调整、机构撤并等原因，设备不再适配新工作场景，且无其他单位接收的；
5. 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的其他报废情形（如存在安全隐患、环保不达标且无法整改的）。
第3章 报废鉴定工作程序
大型仪器设备处置前，使用单位须按照校内调剂、内部决议、配件调剂、报废鉴定四个步骤完成处置前鉴定工作，充分挖掘设备使用价值：
第6条　 校内调剂
校内调剂具体步骤如下：
1. 使用单位在学校“公物仓”提交申请，附设备技术参数、现状照片、维修记录等材料，面向全校征集接收单位；
2. 调剂期为5个工作日，期间若有单位接收，按调剂流程办理资产调拨；若无接收单位，使用单位截图公物仓信息发布页面作为后续鉴定的依据。
第7条　 内部决议
使用单位针对拟报废设备召开班子会，重点论证以下内容：
1. 设备当前状态（使用年限、运行情况、维修记录等）；
2. 报废的必要性（是否无法维修、无适配场景、闲置无需求等）；
3. 校内调剂情况。
会议纪要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作为后续流程的基础材料。
第7条　 配件调剂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（后简称资产处）收到使用单位报废处置申请后，启动配件调剂调研：
1. 若有单位提出配件需求，资产处组织使用单位与需求单位签订《大型仪器设备配件调剂登记表》，明确配件拆用范围、时间及调剂理由，配件调剂完成后，剩余部分再进入报废鉴定；
2. 若无配件需求，资产处启动后续鉴定流程。
第8条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暂不受理报废鉴定申请：
1. 未达最低使用年限且无充分技术证明材料说明其无使用价值的。
2. 未先完成校内调剂程序的；
3. 设备核心配件可拆用且有其他单位明确需求，未先完成配件调剂的；
第8条　 报废鉴定
1. 完成上述步骤以后，资产处组建报废鉴定专家组，并通知使用单位准备鉴定材料（含会议纪要、调剂说明、维修记录、技术检测报告等）；
2. 专家组完成现场勘查与评估后形成《大型仪器设备报废鉴定报告》；
3. 资产处对鉴定报告进行合规性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提交学校后续报废审批流程；审核不通过的，反馈使用单位补充材料或终止鉴定。
第4章 报废鉴定专家组组成与职责
第11条　 专家组组成要求：
1. 专家组人数不少于5人，且为单数，其中校内相关学科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（需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从事该领域工作5年以上）；
2. 专家组设组长1名，由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或丰富资产管理经验的人员担任，负责带领专家组进行技术鉴定、协调争议事项、签署鉴定报告；
3. 与拟报废设备使用单位存在直接利益关联的人员，需主动回避，不得担任专家组成员。
第12条　 专家组主要职责：
1. 材料审核：审查使用单位提交的决议书、调剂说明、维修记录、技术检测报告等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；
2. 现场勘查：实地查看设备外观、铭牌信息（型号、购置时间、使用年限）、运行状态（通电测试、功能验证等），核对设备与资产台账的一致性；
3. 专业评估：结合设备技术指标、使用年限、维修成本、残值等，评估其是否符合报废条件，判断是否存在遗漏的调剂或复用可能；
4. 质询与答疑：就设备状态、报废理由等向使用单位提问，要求补充说明相关情况。
第5章 鉴定结论与后续管理
第13条　 鉴定结论处理：
1. 鉴定结论为“建议报废”的：资产处按照《东北师范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要求进行处置。
2. 鉴定结论为“不建议报废”的：资产处将鉴定意见及整改建议反馈使用单位，使用单位需在1个月内完成整改（如维修设备、重新开展调剂等），并将整改情况报资产处；经整改后仍需报废的，可重新申请鉴定。
第14条　 在报废鉴定流程期间，使用单位必须妥善保管待鉴定设备，不得擅自拆解、搬离、处置设备部件或整机；若因保管不当导致设备损坏、配件丢失的，按《东北师范大学固定资产损坏丢失赔偿办法》追究相关责任。
第15条　 鉴定材料归档。资产处负责全套材料整理归档，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档案。
第6章 附则
第16条　 [bookmark: _GoBack]本细则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、教育部及学校关于固定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17条　 本细则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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